
手机报料：18520686633 0750-3524738 0760-88329981江门 中山 珠海 18928858215

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黄铁安 / 美编 黄绮文 / 校对 黎松青

2022年3月 星期二 壬寅年二月十三15珠中江新闻
A13

1957年10月1日创刊

珠中江三市消委会联合发布LED护眼灯比较试验报告

B 预付卡消费争议频发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报道：近
日，珠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发布了《“珠中江”消委会 LED 护眼
灯（读写作业台灯）比较试验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根据本次试验
测试结果，从综合性能指标和主观
体验指标来看，“大力智能”（DLSD-
T6 Pro）、“亮仕达”（Q10）、“京东京
造”（38T8）分别在1000元以上、300
元到 1000 元之间、300 元以下的三
个价格档位中评分最高。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
“珠中江”三市消委会委托威凯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部分在珠海市、中

山市和江门市的市场上（包括线下
实 体 店 和 线 上 电 商 平 台）销售的
LED护眼灯（读写作业台灯）进行了
比较试验，分析不同 LED 护眼灯的
性能指标和主观体验指标，以提供
消费提示和指导，帮助消费者正确、
科学地选择和使用有关产品。

此次比较试验的12批次台灯样
品单价从144元-1898元不等，分为
三档来进行比较。本次购样基本涵
盖了珠海市、中山市和江门市实体
市场和网络渠道中销量较大的品牌
和型号。除在第三方实验室开展客
观性能指标测试外，本次主观体验

指标的测试项目还遴选20位志愿者
作为体验官，每位体验官按规定流
程体验每一款台灯，并协助工作人
员为每款台灯进行主观体验指标进
行评分。

珠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本次比较试验
对LED护眼灯（读写作业台灯）的几
个关键性能指标和主观体验指标的
评价结果来看，目前市场上 LED 护
眼灯（读写作业台灯）的综合得分参
差，特别是部分跨界热销品牌产品
的光度学要求指标得分较低，产品
质量仍有待提高。

《珠海市2021年消费投诉举报分析报告》发布

预付式消费成
近日，《珠海市2021年消费投诉

举报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
布。2021 年，随着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的不断呈现，珠海市消费投诉
热点也发生了新变化，预付式消费、
违法广告等成为消费维权新热点。
此外，2021年，珠海疑似职业
举报人举报占举报总量比重
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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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向公众发布 2021 年珠海市消
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涉

“房”的案例不少。

案例一：新装空调
问题、故障频出

2021 年 7 月，珠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接到消费者孙先
生的投诉，孙先生称其于2018年
7 月份购买了一批空调，总价
36.8 万元，因装修工程量较大以
及疫情方面的原因，这批空调分
成了八个批次配送安装。

在 2021 年 4 月的一次安装
调试过程中，孙先生发现部分室
内机存在异响、不制冷等问题，孙
先生拨打该品牌的售后热线，售
后服务人员上门检查，发现共有
15台室内机有异响问题，确定了
故障的范围，售后服务人员便开
始进行维修。可在这个过程中，
又发现未预留维修口等问题，孙
先生再次拨打该品牌的售后热
线，品牌方安排珠海事务处的负
责人员处理该情况，珠海事务处
的负责人员向孙先生表示对于出
现问题的机器该更换的更换、该
维修的维修，并同意延长保修期
至6年。

本案中，消费者支付了价款，
享有公平交易权，有权获得质量
合格的商品。同时，经营者应根
据法律规定或与消费者的约定，
承担“三包责任”。

案例二：收楼发现
质量问题引发纠纷

2021 年 2 月，消费者刘先生

到珠海市消委会投诉称，自己购
买的两套房屋因质量问题，开发
商已延期交楼超过两年。

开发商回复表示，通知消费
者收楼时，房屋符合合同约定以
及法定的强制性交付条件和质量
标准，消费者以不影响居住的表
面瑕疵为由拒不收楼。

珠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提醒消费者，买房收楼时
如发现房屋有质量问题，应及
时向开发商指出，对于开发商
整改期间的物业费，双方尽量
提前形成书面约定，避免以后
产生纠纷。

案例三：买精装房
收楼发现是毛坯房

消费者梁女士称，2019 年 5
月，中介公司人员带她到一楼盘
看房，梁女士表示自己想购买的
是毛坯房，开发商销售人员则说，
梁女士是港澳人员，只能购买精
装的，并且买房合同及装修合同
分开签订。

2021年梁女士收楼时，发现
房屋却是毛坯的，陪同工作人员
告知其是否装修由消费者自己选
择。经调解，被投诉方退回梁女
士支付的装修款。

本案中，开发商让消费者分
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与装修合
同，将房屋买卖与装修分开，以毛
坯标准交付房屋。而在消费者的
理解中，这仅是应开发商的要求
而为，自己购买的是带装修房屋，
应以装修标准交付。争议的产
生，与开发商、销售人员不实、引
人误解的宣传有关，开发商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案例四：女士剪发
竟被剪伤耳朵

2021 年 7 月，珠海市消委会
接到消费者陈女士投诉称，她在
一家理发店剪发过程中，被理发
师剪伤耳朵。陈女士要求理发店
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
费、营养费等共计1万元。

珠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经多次协商调解，理发店赔
偿陈女士 1000 元，双方达成一
致。

本案中，理发师剪伤消费者
耳朵，侵犯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消费者有权要求赔偿，被投诉方
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消
费者要求的赔偿金额应与实际发
生的损害相符，消费者要求的误
工费、精神损失费、营养费的赔
偿，应有相关证明以及法律依据，
应理性维权。

案例五：商家用消
费者手机办理贷款

消费者投诉称，其于2021年
4 月 支 付 5080 元 办 理 祛 痘 套
餐。商家人员在推销介绍时，建
议她使用手机贷款以支付费用，
再用分期方式偿还贷款，并且商
家人员还用她的手机进行了操
作。消费者表示她还了几期款
项后，感到后续还款有压力，于9
月份向商家申请退款，消费者与
商家沟通后，商家帮其还了两期
款项。

后来，商家告知消费者，如要
退款，每次服务需按原价计费，原
价 198 元每次，消费者已完成 16

次疗程。消费者表示，购物平台
上显示的商家祛痘疗程的价格是
30多元/两次，现在要求退款，商
家以198元每次的原价收取费用
不合理，双方协商无果。

接到投诉后，工作人员及时跟
进处理，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

香洲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表示，商家人员操作消费者手
机进行贷款以支付套餐费用，须
经消费者同意，否则，就属侵犯消
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行为。

此外，如果经营者对提供服务
次数有承诺，应按购买总价与服务
次数计算的单位进行结算；如无服
务次数承诺，应按经营者标示或宣
传的服务单价进行结算。

案例六：警惕体验
活动“陷阱”

2021 年 6 月 3 日，10 位老年
消费者到斗门区消委会求助，
老人们表示，当年 5 月中旬，他
们 参 加 了 商 家 组 织 的 体 验 活
动，活动现场商家宣称其销售
的 产 品 具 有 防 治 糖 尿 病 等 功
效，他们被商家的不实宣传所
吸引，每人均花费 2800 元购买
了商家的产品。

老人们称，服用了产品后，感
到并无明显效果，反而疑似出现
失眠、肚子疼等状况，故投诉请求
协助退货退款。

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被
投诉方共退回老年消费者26100
元。此外，消委会工作人员将被
投诉方所售产品、推销手法存在
的问题形成线索，并移交市场监
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现场调查
后对涉事经营者进行立案处理。

案例七：商家不履
约，装修进度遭拖延

2021 年 8 月份，中国香港市
民麦先生夫妇投诉称，其当年 6
月底，他们与一家装修公司签订
装修合同，并支付了 1 万元定金
作为设计费用。

麦先生装修心情迫切，想尽早
完工，为表示诚意，促使装修公司
加快完成图纸设计，于7月中旬与
商家签订了施工合同并再次支付
了5万元费用。商家收款后，态度
模糊，一直拖延，未及时提供令麦
先生满意的设计效果图，麦先生感
到完工遥遥无期。麦先生夫妇着
急回香港，而房屋装修却无法得到
保证，故要求商家退回费用。

本案中，消费者支付了价款，
商家应按约定履行义务。调解
时，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针对合
同解除之前已经发生的费用或实
际损失，双方应当基于公平原则
酌情分担。

案例八：预订婚宴，
商家不履约

消费者麦女士投诉称，她支

付了 3000 元定金预订一家酒店
的场地，准备在2021年 9月26日
晚上举办婚宴。7月1日，酒店负
责人电话告知麦女士，9月 26日
晚宴场地已被其他顾客预订，表
示可以退回3000元定金。

经了解，商家负责人表示，其
他顾客先前已预订了 9 月 26 日
的晚宴场地，因工作疏忽，导致出
现重复预订，麦女士预订时间与
他人冲突的情况。经调解，商家
同意退款、赔偿麦女士共计9600
元，麦女士表示接受。

案件中，酒店因疏忽导致重
复预订，无法按约定提供场地，酒
店行为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九：商家销售
过期食品

黄先生投诉称，2021 年 8 月
20 日下午他在一家商行购买了
一些零食，回家食用时，发现食品
已过期，包装显示生产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9 日，保质期 9 个
月，食品已过期十多天。

工作人员指出商家未履行商

品查验的主体责任，出售过期食
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相关
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合理的赔
偿。经调解，商家表示将下架过
期食品，并赔偿消费者1000元。

案例十：委托朋友
按揭还款被其挪用

当事人罗先生是一名台湾同
胞，2017年初经朋友介绍，以按揭
的方式在珠海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罗先生委托朋友帮忙处理按
揭还款事宜，罗先生与朋友商定，
每期还款前，罗先生先将款项转
至朋友的账户，再由朋友转入银
行。但由于罗先生朋友未能及时
履行委托责任，导致罗先生的按
揭还款逾期达20多期。

本案中，罗先生将按揭还款
事宜委托其朋友处理，而钱款被
朋友挪用，可所欠银行贷款仍需
自己归还，给自己造成了较大经
济损失。在此，提醒金融消费者
在委托他人代理各类业务时需谨
慎，代理人不作为的法律后果仍
由委托人承担。

2021年珠海市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发布

涉“房”案例频频发生
消费体验“陷阱”多多

根据《报告》，2021 年，珠海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投
诉 举 报 39314 件 ，同 比 减 少
16.99%。其中，受理消费者投诉
29781件，同比减少25.18%；举报
9533 件，同比增加 26.13%，按时
转办率 100%，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7152.35万元。

商品类投诉中，食品、通讯器
材、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交通工
具位居前五，共计占商品类投诉
总量的67.51%，投诉反映问题主
要涵盖售后服务、质量、食品安
全、价格投诉、广告、不正当竞争
等。服务类投诉中，居民服务、餐
饮服务、住宿服务、修理维护服
务、文化娱乐服务位居前五，共计
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 71.99%。
投诉反映问题主要涵盖食品安

全、合同、价格投诉、售后服务
等。受理举报方面，举报反映问
题涉及商品主要涵盖化妆品、家
居用品、一般食品、服装、鞋帽、
药品。

值得关注的是，2021 年，疑
似职业举报人举报占举报总量比
重超过30%。珠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文乐表
示，职业举报人以牟利为目的，紧
盯商品标签瑕疵、虚假宣传等行
为索取高额赔偿和奖励，不达目
的就滥用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监察投诉等权利。职业
举报人投诉举报案件处理时间
长、难度大，执法人员疲于调查处
理、提出答辩意见、出庭应诉等，
耗时费力，也扰乱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

根据《报告》，2021年涉及预
付式消费投诉4846件，占全年投
诉总量 16.27%，相比去年上升
32.8%。重点集中在美容美发、
休闲健身、汽车保养等行业。

赵文乐介绍，涉及的预付式
消费投诉一方面为服务承诺兑现
难，消费者办卡后发现，经营者前
期承诺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服务均
无法达到，且以各种理由拒绝履
行承诺；另一方面为大额办卡周
期长，消费者容易轻信经营者的
宣传话术和优惠幅度，在消费次
数较少的项目上冲动办理年卡，

一次性充值几千元甚至几万元。
此类投诉还存在“停业易主”

导致的维权难问题，经营场所突
然关闭或经营主体变更时，债权
债务不做妥善处理就自行终止服
务，或直接将卡内余额转至另一
个商家等，甚至存在卷款跑路、恶
意圈钱的情形，导致消费者维权
困难、退款无果。“预付式消费经
营者一旦倒闭或卷款跑路，即引
发群体性投诉，呈现出投诉多、综
合案值高、调解成功率低等特点，
使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赵文乐
表示。

记者了解到，2020 年以
来，珠海市消委会根据省市
场监管局、省消委会及市市
场监管局的统一部署，发挥
毗邻港澳优势，不断完善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大
力加强“两店”建设，营造放
心消费“软环境”。截至目
前，珠海全市共 1864 户经营
者参加放心消费承诺活动，
共创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1733 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
诺店 125 家，2021 年为消费
者 办 理 无 理 由 退 货 数 量
15154 件，无理由退货金额

202.54万元。
据悉，珠海依托珠港、珠

澳、珠中江横琴及粤港澳大
湾区消费维权合作机制，通
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
转办平台”实现大湾区跨境、
跨 区 域 消 费 投 诉“ 一 网 转
办”，大湾区城市居民在葡萄
牙共和国发生消费纠纷，均
通过澳门特区消费者委员会
转介。珠、中、江、横、澳五
地建立“跨域视频调解”机
制，实现珠江西岸城市群多
方在线视频连接解决消费纠
纷，实现“维权零跑动”；与澳

合作开展婴幼儿润肤霜等商
品比较试验，建立珠澳房地
产消费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开展多维度、常态化的消费
教育合作，为澳门同胞创业
投资、购物置业营造消费环
境保障。近年来办理跨境、
跨区域消费投诉 80 余宗，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60 多
万元。

此外，珠海市消委会聚
焦热点难点问题，在重点行
业率先探索构建行业自律
机制，推进行业团体标准化
建设。

对于预付式消费等困扰，
珠海市消委会发出警示。在
预付消费方面，消费者在办
卡前应审慎了解商家的资信
情况，消费者消费时应当根
据自身实际需要、时间安排
和经济承受能力进行选择，
不要被商家宣传优惠折扣诱
惑，一次性存入较大金额，冲
动消费，提防不法经营者卷
款跑路。并且要妥善保管好
发票和消费凭证，一旦发生
问题便于及时投诉。金额大
的消费卡，要做好备份，每次
消费后注意核对余额动态，
以防卡内余额缺失。

在购房消费方面，消费者
在购房时，可以登录珠海市
房地产交易监管平台，了解
所要购买的商品房相关状
况，查验开发企业是否有主
管部门核发的预售许可证，
所购的房屋是否在预售范围
内，“五证”齐全方可购买。
在签订合同时，消费者应当
要求将各项承诺一并写入合
同，或订立补充协议，对房屋
价格、交付日期、违约责任等
重要内容予以明确，以确立
法律依据。要结合自身需要
和支付能力，合理规划、统筹
资金分配，选择适合自己的

商品房楼盘，避免因到期无
力支付而承担违约责任，造
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赵文乐提醒，消费者在消
费时应索要并妥善保管好发
票等消费凭证，保存相关证
据。发生消费纠纷，从效率
成本考虑，可先与商家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市民可通过
拨打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向
相关主管行政部门进行投
诉。或通过微信、支付宝、手
机 APP 登录 12315 平台在线
投诉，也可以通过上门方式
向消委会、维权服务站进行
投诉。

珠 海
消 委 会 约
谈 企 业 积
极 化 解 纠
纷

A消费投诉举报同比减少

C 保存证据助力维权

D 营造放心消费“软环境”

维权新热点
商品类

和服务类消
费投诉占比
情况

2021年，珠海全市市场监管部门
受理消费投诉及举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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